512川震台灣服務聯盟倫理守則
2008年10月13日通過
512川震台灣服務聯盟及所有加盟的成員為確保以公共利益為依歸，維護服務對象之權益，促進社會大眾對於公益慈善的信任，建立高度標準的倫理行為，特訂定本倫理守則。 
守則一

多元和社會融合: 願與不同領域的專業人員共同組成工作團隊。在服務的過程中，亦將充分尊重不同族群、不同社區的文化差異。
守則二

合作: 願與其他組織建立良好的夥伴關係，避免任何形式的惡性競爭，並藉由本身的努力以及合作夥伴的共同協力，將公共利益最大化。
守則三

保密：尊重個案的隱私，對於服務過程中所取得有關個人的資訊，均能遵守保密的規定。而在募款方面，對於募款所得及其運用應公開徵信，但對捐款人之個人資料嚴加保密。
守則四

善用資源: 善用資源，確保能真正運用於公益慈善的目的，而且將運作的成本控制在合理的範圍內，不會有任何不必要、不合理的支出。
守則五

責信與透明化: 願意定期公佈收入與支出，提供正確、及時的財務報告，並接受監督和諮詢。募得款項之捐款資料應辦理徵信，並公布所募得善款額度及其使用流向，以及服務之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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